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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定「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管理要點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。

附「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管理要點」

部　　長　史哲

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場地管理要點

一、文化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推動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「文化創新產業育成基

地」，連結在地文化，鼓勵各類文化創意發想及跨界藝文創作展演活動，有效發揮嘉

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（以下簡稱本園區）之場地功能及空間共享目的，特訂定本要

點。

二、本園區係指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之室內及戶外空間。

三、申請使用本園區場地及相關空間，應依營運管理單位訂定之相關規定填具申請表，提

出申請並檢附相關文件，經審查核准後始得使用。

四、申請單位未經核准使用前，不得於新聞媒體或文宣品使用本園區名稱；未經書面同

意，不得擅自宣傳或刊載本園區為主辦、合辦或協辦單位。

五、非經本園區營運管理單位及申請單位事前同意，室內展演活動不得為現場錄影、錄

音、攝影、實況轉播等行為。

六、本園區內之禁止及限制規定事項如下：

（一）本園區建物屬歷史建築，場地佈置不得以一般膠帶、膠水、泡棉膠、雙面

膠、噴漆、釘槍等定著於建築物壁面與地面等，擅自在本園區各處塗寫、噴

漆、書刻或張貼等破壞損毀行為，有觸犯文化資產保存法一百零六條第一項

第七款情形者，依法處罰。

（二）本園區除已劃設吸菸區外全面禁菸，依據菸害防制法第四十條第二項，違反

第十九條第一項禁止吸菸規定，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。

（三）嚴禁明火表演、粉塵等易爆易燃性物質之活動，或其他有危害歷史建築之虞

等行為，包含夜宿、營火、燃放爆竹煙火、施放天燈風箏、使用空拍機、遙

控機或無人機等。

（四）嚴禁未經同意之商業販售、零售交易、收費性質之展演活動或其他營利、募

款行為。

（五）寵物請以鍊繩牽引，飼主應隨手清理寵物排泄物。

（六）嚴禁毀損花木、草皮或破壞景觀等。

（七）嚴禁攜帶危險物品或管制藥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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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嚴禁酗酒或鬥毆滋事，妨害公共秩序。

（九）禁止選舉相關活動，並禁止政黨、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；亦不

得於場地張貼競選活動之告示。

（十）嚴禁任何未經申請之汽、機車駛入本園區，違者將報請交通單位拖吊。

（十一）其他不法行為者。

七、使用本園區場地時，申請單位應遵守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本園區未開放夜間與跨夜（晚間十時至隔日上午九時）施作及活動申請，申

請單位應遵守申請使用時間（含進、撤場及活動時間），相關活動應依「噪

音管制法」、「社會秩序維護法」、地方政府其他自治法規等規定辦理。

（二）舉辦大型活動請依照「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」、「嘉義市辦理大型群

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」等辦理相關事宜，使用期間倘發生群眾衝突、鬥

毆事件、其他違反法令之情事，或發生意外、造成人員傷亡，概由申請單位

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（三）活動期間應遵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「大型活動環境友善管理指引」規

定，依活動人數設置足夠數量之垃圾桶與流動廁所，並配置清潔維護人員定

時清理，參與人數達三百人以上，應於現場設置簡易急救站、合格醫護人員

一名以上。

（四）申請單位之場地佈置裝修、臨時建物搭建、環境維護等作業，應於計畫書提

出，包含搭建舞臺、帳篷或牌樓、懸掛旗幟、張貼海報或指標系統等，應經

同意後方可施作，施作時遵守文化資產保存法、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辦

理，現場作業應由申請單位監工督導，並應配合勞檢作業，違者得逕行拆

除。另如須搭設舞臺、帳蓬或牌樓等臨時建築物時，應依「嘉義市臨時展演

場所搭建臨時建築物管理作業程序」之規定辦理後，始准予搭設。

（五）戶外場地不提供電源，須自備發電機，並依指定位置擺放。室內活動使用場

地電源須自備所有設備，包含自備無熔絲開關及漏電斷路器，不得擅接配電

盤開關，若須使用自備發電機，應依指定位置擺放。所有電纜、電線、外接

開關等器材皆須妥善規劃並做防水及相關安全措施，如有線路外露，請加裝

線槽或護線板，保障民眾安全。

（六）場地申請單位施工汽機車駛入需經申請，非經同意，違規駛入者報請交通單

位拖吊。

（七）逃生出入口應保持順暢，並注意燈具開關、水龍頭、滅火器等相關設備的位

置。具有危險或妨礙通道之物品，得要求申請單位移除，如申請單位不予移

除，營運管理單位得視情形終止場地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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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噪音防制：

１、申請單位應遵照「噪音管制法」、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主管之環保自治

法規及戶外活動舉辦之相關法令規定。

２、依據嘉義市噪音管制區，本園區屬第三類噪音管制區，請申請單位應注意

活動音量。如為音樂活動申請單位應於活動計畫書寫明擴音設施種類、容

易產生噪音之物品或器材，並檢討是否符合第三類噪音管制區之噪音管制

標準，及評估是否限制或禁止參加者攜帶容易產生噪音之物品進場。

３、依據噪音管制標準視情況調整喇叭擺放位置及調降其音量，並妥為規劃動

線，噪音源要遠離或背向場地附近噪音敏感點，如住宅區、醫療院所、圖

書館及學校等，以避免鄰近住戶受到噪音干擾。

八、本要點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，得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或由本部解釋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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